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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價格與交易量異常變動

恢復交易

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希望澄清近期針對有關公司附

屬公司偷稅行為的傳言和指控所作的報道。

應公司要求，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暫停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交易，等待發佈本公告。公司已提出申請恢復公司股份交

易，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生效。

本公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作出。

公司董事（「董事」）知悉在《明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刊登的文章（「文章」）中

存在下述傳言以及具有誤導性的指控：

. 五個省市（即河北省、遼寧省、山西省、山東省和重慶市）的國稅局目前正在對公司

的附屬公司涉嫌偷稅行為開展調查；

. 公司的兩名前員工已被河北省公安廳扣留協助調查；及

. 北京國家稅務總局已針對公司的附屬公司啟動全國性稅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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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希望澄清，上述有關公司附屬公司偷稅行為的傳言以及指控毫無根據。此外，董事獲

悉以下事宜：

(a) 作為年度稅務檢查的一部分，遼寧省國稅局和重慶市國稅局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和

二零零八年九月在該省╱市對公司附屬公司啟動常規性調查。由於遭匿名指控存在偷

稅行為，針對公司重慶市附屬公司的調查在常規性檢查結束後繼續進行。開展上述調

查後迄今，中國稅務機關並未就任何已獲證實的偷稅行為向遼寧省和重慶市的公司附

屬公司作出通告。

(b) 為回應匿名人士提出的偷稅行為指控，河北省國稅局和山西省國稅局於二零零八年十

月在該地區對公司的附屬公司開展調查。開展上述調查後迄今，中國稅務機關並未就

任何已獲證實的偷稅行為向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公司附屬公司作出通告。

(c) 公司迄今未收到位於北京的國家稅務總局或山東稅務機關的任何通知，要求對公司的

附屬公司開展調查。

(d) 公司河北省附屬公司兩名前員工（均非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成員）因涉嫌

刑事犯罪而被河北省公安廳扣留，與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行為毫無關係。該等前員工

因個人原因（而非裁員）離開公司河北省附屬公司。

除以上所披露的事項以及對公司附屬公司的常規稅務年檢外，截至本公告之日，董事會確

認，中國稅務機關未就回應偷稅指控而對公司的任何其他附屬公司開展調查 。

董事亦希望重申，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一如既往地致力於遵守相關中國相關稅務法律法規。

如公司獲悉國稅局針對公司的附屬公司開展的稅務調查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則將進一步

作出公告。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公司股份時須謹慎行事。

價格與交易量異常變動

董事已注意到今日公司股份價格的下跌及交易量的上升，並希望聲明，除以上所披露的信

息外，董事並不知悉導致該等變動的任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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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董事確認目前並無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3條而須予公開的有關擬定收購或變賣

的商談或協議，（除以上所披露的信息外）董事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

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予以公開。

恢復交易

應公司要求，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暫停在聯交所的交

易，等待發佈本公告。公司已提出申請恢復公司股份交易，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上

午九時三十分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各董事均對本公告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連帶的責任。

承董事會命

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高德康先生

董事長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執行董事包括高德康先生、梅冬女士、高妙琴女士、孔聖元博士、黃巧蓮女士和王韻蕾女

士，非執行董事為沈敬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董炳根先生、蔣衡傑先生、王耀先生和魏偉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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